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國民小學推行榮譽制度實施計畫 
113.09.04修訂 

一、依據﹕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二、實施目標：  

（一）培養兒童的榮譽感和責任心，並建立其自信心與成就感。  

（二）獎勵善行，養成學生自動自發、自愛助人、爭取榮譽的行為。  

（三）增強學習動機，提昇學習效能、鼓勵學生參與藝能活動，增強休閒活動能力。  

（四）培養兒童合作助人、共同爭取榮譽的團隊精神，養成學生積極向善的行為。  

（五）以鼓勵的方式培養學生建立良好的習慣、健全品德及履踐篤實的行為。  

三、實施原則：  

（一）積極獎勵原則：以積極的鼓勵代替消極的懲罰，培養良好行為表現。  

（二）共同參與原則：全校員工共同推行，以全體學生為對象，隨時鼓勵、表彰善良。  

（三）均衡發展原則：生活、學習緊密結合，注重均衡落實推行。  

（四）公平合理原則：訂定合理獎勵制度，發揮見賢思齊功能。  

（五）適情適性原則：獎勵時應依兒童之身心個別差異，適時、適當予以鼓勵、表揚。  

四、實施方式：  

（一）1、每班核發榮譽卡數每班人數×4。(可視情況再向教導處提出申請)  

2、每班榮譽積分記錄表一張 

（二）本榮譽制度摸彩券獎懲方式：  

1、由導師頒發每位學生一張，累積「榮譽卡」獎勵章十個章，可升級為摸彩券一張，其中

獎勵章事項可由校內教師斟酌事實予以簽名或蓋章，切忌勿過於浮濫。 

2、榮譽積分實施辦法： 

(1)校內競賽：第一名 4點 第二名 3點 第三名 2點 佳作 1點 (評量滿分：1點) 

(2)跨校未達全市：第一名 6點  第二名 4點  第三名 3 點 佳作(入選) 2點 

(3)全市比賽(取三名時)：第一名 10點 第二名 8點  第三名 6點 佳作(入選) 4點 

(4)全市比賽(取六名時)：同上，4、5、6名比照佳作 

(5)特優視同第一名；優等視同第二；甲等視同第三；之後成績視同佳作。(依實際比賽

辧法調整) 

(6)二人以上視為團體，團體得獎低一級獎勵，最低到佳作。 

全市團體比賽：第一名(特優)：8點  第二名(優等)：6點  第三名(甲等)：5點    

佳作(優勝、入選)：3點 

(7)如自行參加私人機構比賽，低一級獎勵，最低到佳作。 

※珠心算因屬私人性質且次數頻繁，一學期以一點為限。 

   ※若有上述名次無法分別者，由教師會議統一規範。 

(8)期末每記 1點頒發 10元獎勵。 

（三）學生合於獎勵優良事蹟者，由發現的教職員，核發獎勵章以玆鼓勵，詳列如下；  

1、平時表現、生活常規良好，足為同學表率者。  
2、愛護環境、惜物愛物，有具體行為者。  
3、求學認真、學業優異或進步。  
4、協助公差、擔任學校幹部，勤勞辛苦且認真者。  
5、經常幫助他人、服務熱心、工作表現優良，負責盡職。  
6、拾金不昧或其他誠實表現及學生其他足堪獎勵表揚之行為。  
7、學習扶助表現優良者。 

（四）施行方式說明：  

1、集滿一張即可於期末參加摸彩。(未蓋滿者不能參與摸彩。) 

2、上學期未蓋滿者可延續到下學期。 

3、榮譽積分每記1點由學校頒發10元以茲鼓勵。 

五、本辦法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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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辦法： 

※個人比賽 

1.校內競賽：第一名：4點  第二名：3點    第三名：2點    佳作：1點 

2.跨校未達全市：第一名：6點  第二名：4點    第三名：3點    佳作(入選)：2點 

3.全市比賽：第一名(特優)：10點  第二名(優等)：8點    第三名(甲等)：6點    佳作(優勝、入選)：4點 

(取 6名時，4、5、6名比照佳作) 

※團體賽 

1.全市比賽：第一名(特優)：8點  第二名(優等)：6點    第三名(甲等)：5點    佳作(優勝、入選)：3點 

※以上規則無法判定時，經公開會議討論決定。 

◎本計劃經校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